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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建立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严格规范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维护当事人和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河北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实施办法》，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定所称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是指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通过执法文书，录像、照相、录音、检测等设备对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活动进行的全过程记录的活动和结果。
第三条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应坚持合法、真实、高效和严密的原则，根据行政执法行为的种类、阶段、场景的不同，采取适宜的方式和手段进行全过程记录。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包含音像记录与文字记录两种方式。文字记录涉及执法文书制作的，应当遵守有关执法规范的规定。
     第四条 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推行使用执法记录仪，并使其尽可能与远程终端实现实时数据传输与保存。
     第五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执法记录仪，是指具有录像、照相、录音等功能，用于记录执法过程的便携式设备。
     配备执法记录仪的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应按本实施细则规定全过程使用，因恶劣天气、设备故障等特殊情况无法使用或者停止使用执法记录仪的，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立即向上级报告。
    第六条 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人员使用执法记录仪时，涉及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在场的，应当事先告知对方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告知的规范用语是：“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监督我们的执法行为，本次行政执法全程录音、录像。”
     第七条 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的培训和监督检查，严格记录资料管理，充分发挥执法记录的监督和取证的作用。
                   第二章 行政许可全过程记录
     第八条 对行政许可的受理和送达活动，通过行政许可受理大厅、服务窗口的音视频监控和执法文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全过程记录。
     第九条 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所有行政许可受理大厅、服务窗口均应设置音视频监控设备，在工作时间进行全过程监控和记录。
      入驻同级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的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其音视频监控设备的设置和运行服从行政服务中心的统一管理和要求。
      第十条 行政许可工作人员通过接收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制作或者送达受理、不予受理、补正通知、准予许可、不予许可、送达回证等文书，对受理和送达进行全过程的文字记录。
      第十一条 在行政许可审查中，依法需要进行勘验、检验、检测、鉴定的，应当通过法定设备进行并出具结果。行政许可工作人员对勘验、检验、检测、鉴定的全过程进行音像记录，并通过勘验笔录、检验检测报告、鉴定结论等文书进行文字记录。
      第十二条在行政许可审查中，依法需要听证和专家评审的，行政许可工作人员应当通过音视频监控设备对听证会和专家评审会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并通过制作听证笔录、专家讨论记录等进行文字记录。
    在行政许可审查中，依法需要招标的，对招标过程的记录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在行政许可审查中，依法需要举行考试的，行政许可工作人员对考试的全过程进行音像记录，组织考试的有关资料作为文字记录。
      第十三条 在行政许可审查中，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当面进行陈述和申辩的，行政许可工作人员应当对听取陈述、申辩的全过程进行音像记录，并制作笔录。
      第十四条 行政许可的内部审批环节以及做出行政许可有关决定，通过有关文书进行文字记录。
                       第三章 行政检查全过程记录
      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所述行政检查是指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对行政相对人执行泉坊镇综合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行政检查全过程记录采用音像记录与文字记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十七条 行政检查的文字记录采用制作执法文书的方式进行。
      第十八条 全过程音像记录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执法车辆的使用情况；
    （二）执法人员风纪；
    （三）被检查对象的情况；
    （四）被检查的场所、物品、车辆等情况；
    （五）检查行为的实施情况；
    （六）需要重点记录的其他情况。
               第四章 行政处罚全过程记录
      第十九条 案件的调查取证全过程记录采用音像记录与文字记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二十条 调查取证的全过程文字记录通过制作询问笔录、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抽样取证凭证、证据登记保存清单、鉴定结论、检测检验报告等方式进行。
      第二十一条 调查取证的全过程音像记录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违法事实；
    （二）执法现场的情况；
    （三）询问当事人或者证人的情况；
    （四）勘验现场的情况；
    （五）抽样、检验、检测的情况；
    （六）进行证据登记保存的情况；
    （七）实施鉴定的情况；
    （八）其他需要音像记录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行政处罚决定内部审批的全过程记录采用文字记录的方式进行，其审批环节、审批权限遵守有关执法规范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做出行政处罚前的告知和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的全过程记录采用音像记录与文字记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二十四条 做出行政处罚前的告知和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的全过程文字记录通过制作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陈述申辩笔录等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做出行政处罚前的告知和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的全过程音像记录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核实当事人的身份；
    （二）宣读违法行为通知书；
    （三）当事人陈述、申辩的内容；
    （四）当事人签收或者确认有关执法文书；
    （五）其他需要音像记录的情况。
      第二十六条 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全过程记录采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文字记录方式进行。
      第二十七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执法文书送达的全过程记录采用音像记录与文字记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字记录采用送达回证的方式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送达的时间和地点；
     （二）核实受送达人的身份；
     （三）宣读执法文书的内容；
     （四）当事人签收或者确认有关执法文书；
     （五）其他需要音像记录的情况。
第五章 行政强制全过程记录
   第二十八条 扣押的内部审批的全过程记录采用文字记录
的方式进行，其审批权限遵守有关执法规范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实施扣押的全过程记录采用音像记录与文字记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字记录采用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现场笔录等方式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扣押的时间和地点；
     （二）执法人员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的情况；
     （三）当事人到场和核实其身份的情况；
     （四）宣读扣押决定书，告知当事人理由、依据、权利和救济途径的情况；
     （五）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情况；
     （六）当事人签收或者确认有关执法文书的情况；
     （七）其他需要音像记录的情况。
      第三十条 延长扣押的内部审批的全过程记录采用文字记录的方式进行，其审批权限遵守有关执法规范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实施延长扣押的全过程记录采用音像记录与文字记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字记录采用延长扣押告知书方式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执法人员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的情况；
    （二）当事人到场和核实其身份的情况；
    （三）宣读延长扣押告知书，告知当事人理由、依据、权利和救济途径的情况；
    （四）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情况；
    （五）当事人签收或者确认有关执法文书的情况；
    （六）其他需要音像记录的情况。
      第三十二条 实施解除扣押的全过程记录采用音像记录与文字记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字记录采用解除扣押决定书方式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执法人员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的情况；
    （二）当事人到场和核实其身份的情况；
    （三）宣读解除扣押决定书；
    （四）当事人签收或者确认有关执法文书的情况；
    （五）当事人接收被扣押物品的情况；
    （六）其他需要音像记录的情况。
      第三十三条 实施强制拆除、强制清除、强制拖离等强制执行的全过程记录采用音像记录与文字记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字记录采用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通知书、听取陈述申辩笔录、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回证、强制拆除公告等方式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执法人员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的情况；
    （二）当事人到场和核实其身份的情况；
    （三）宣读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通知书、强制执行决定书的情况；
    （四）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情况；
    （五）当事人签收或者确认有关执法文书的情况；
    （六）发布强制拆除公告的情况；
    （七）实施强制拆除、清除、拖离车辆的情况；
    （八）其他需要音像记录的情况。
第六章  执法记录的管理与使用
      第三十四条 泉坊镇综合执法部门应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案卷。有关单位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行为终结之日起30日内（法律、法规、规章有具体要求的，从其规定），应将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和音像记录资料，形成相应案卷，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归档、保存。
音像记录制作完成后，行政执法人员不得自行保管，应在24小时内按要求将信息储存至执法信息系统或本单位专用存储器。
      第三十五条 泉坊镇综合执法部门应建立健全执法全过程记录管理与使用制度，明确专门人员负责对全过程记录文字和音像资料的归档、保存和使用。
      第三十六条当事人根据需要申请复制相关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的，经单位负责人同意，可复制使用，依法应保密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执法记录信息，应严格按照保密工作的有关规定和权限进行管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泉坊镇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违反本规定，在执法活动中不进行执法全过程记录或者不按要求进行执法全过程记录的，上级部门可以要求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给予通报批评。
      第三十九条 因不进行执法全过程记录或者不按要求进行执法全过程记录造成执法过错的，按照有关执法过错追究的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第四十条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